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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

肯尼亚、墨百哥、荷兰、巴基斯坦、突尼斯、联合王国:

决议草案

大会，

赞赏地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五次年度报告，

重申委员会在发展单一的、统一的国际公务员制度方面的中心作用，

赞同委员会为调整联合国共同制度使之适应变动中的情况，特别是货币波

动所造成的情况，以加强这个制度所作的努力，

回顾第 33/119号决议在其第一和第二部分为维持和加强共同制度订下了

各种重要目标并为委员会未来的工作制订了指导方针，

主这委员会设法缩短其年度报告的篇幅，但同时仍在其报告或附件中向大

会提出明确的建议，并说明各项建议的确切效用、影响和费用，

1. 对委员会根据其规约第十三和第十四条的规定而采取的行动表示满意，

并促请委员会按照其长期职责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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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委员会对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目的和施行情形急速开始一项

基本的和全面的审查，以期消除在不同的服务地点和不同的职等上造成的各级

薪酬的不合理和反常现象，从而制订出一种改善的办法来调整联合国的薪酬，

使其能更精确地反映出纠战钳制生活费用的差别和它们由于通货膨胀以及
货币波动而造成的在一段时间内的演变，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

告;

-
1. 核可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119 段内建议的相等职等，用以比较美国和联

合国的薪酬;

2. 决定从一九J\.Q年一月一日起，任何工作人员除非提出从最后服务地

点所在国迁居他处的证明，否则不能领取任何部分的回国补助企;

3. 请委员会研究设立死亡抚恤金的缴款制度的可能性;

决定在一九J\.Q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参加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对于其

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领取一次总付的养恤金所付的国家所得税，不

得从联合国衡平征税基金或别的方面取得补偿。这项决定将不影响在一九J\.Q

年一月一日以前在联合国服务的工作人员。




